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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财采购函〔2023〕37号 

 

 

 

市直各单位，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，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: 

现将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工作

的通知》（粤财采购函〔2023〕29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，

并将有关事项一并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各采购人要高度重视，准确把握政府采购需求管理目标

要求，严格依照《政府采购法》等法律法规和《政府采购需求管

理办法》（财库〔2021〕22号）以及本通知规定加强政府采购需

求管理，落实主体责任，规范采购行为。 

二、各主管预算单位要切实负担起指导本部门采购需求管理

工作的职责，加强对所属预算单位的培训、督促和指导，确保所

属预算单位严格按规定开展采购需求管理工作，提升采购绩效;

对所属预算单位在一个预算年度内，未按规定开展采购需求调查

和审查工作、未按照审核通过的采购需求编制采购文件或对采购

项目进行分拆规避采购需求调查的，应督促其整改并予以通报。 

三、各级财政部门要通过宣讲、培训等形式为采购人开展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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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需求管理进行业务指导；财政部门应当按照《办法》第三十五

条规定，依法履行对政府采购需求管理的监督检查职责，加强对

各级预算单位需求管理的监督检查。在投诉、举报处理和监督检

查过程发现采购人未按照《办法》以及本通知的规定进行采购需

求管理、采购需求管理不规范或者采购需求管理与实际执行流于

形式的，由财政部门采取约谈、书面关注等方式责令采购人整改，

并告知其主管预算单位。对情节严重或者拒不改正的，将有关线

索移交纪检监察、审计部门处理。 

 

附件：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工作 

的通知 

 

 

江门市财政局 

2023 年 4月 24日 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

	



